
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权责清单（行政奖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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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作出突出贡
献的社会义务
监督员以及在
农村、工矿企
业进行演出以
及为少年儿童
提供免费或者
优惠演出表现
突出的文艺表
演团体、演员
给予表彰

行
政
奖
励

【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7日国务院令第439号公布，根据2020年
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4次修订）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义务监督员
应当给予表彰；公众举报经调查核实的，应当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四十一条：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对在农村、工矿企业进行演出以及为少年儿童提供免费或者优惠演出表现突出的文艺表
演团体、演员，应当给予表彰，并采取多种形式予以宣传。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对适合在农村、工矿企业演出的节目，可以在依法取得著作权人许
可后，提供给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在农村、工矿企业演出时使用。
文化主管部门实施文艺评奖，应当适当考虑参评对象在农村、工矿企业的演出场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农村、工矿企业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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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文
化广
播电
视和
旅游
局

（市
文物
局）

直接实施责任：
1.规范完善奖励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
主动公示奖励信息等，便于申请人阅取；
2.对各区县文旅局实施行政奖励进行监
督，及时纠正行政奖励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
指导监督责任：
3.指导各区县文旅局完善奖励标准、程序
等具体规定，并进一步规范；
4.对各区县文旅局实施行政奖励进行监
督，及时纠正行政奖励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1.具体
承办
人；
2.内设
机构负
责人；
3.单位
法定代
表人或
分管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奖励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承担相应责任；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损失或者严重后果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违规审批，给申请人造成损失、引发聚众上访或群体性事件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